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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6日
全台唯一書院型大學
佛光大學實驗室緊急應變計畫

佛光大學實驗室緊急應變計畫
第1條 目的：為維護本校實驗室相關人員身體安全、財產保全，提昇實驗環境品質，特制訂本計畫。
第2條 	依據：本計畫係依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制定。 
第3條 權責單位：
主辦單位：全校教職員生
協辦單位：各實驗室相關人員
第4條 應變組織架構： 建立緊急應變組織系統主要目的為：當意外事故發生時，搶救人員各司其職，將災害現場秩序化，使災害危險性及損失減低至最小，並及早完成復原工作。
第5條 	新申請須核可運作之化學品由申請場所備妥相關資料送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環安組函送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審查通過核發核可運作文件，方可採購運作。採購時應由場所負責人填寫申請單，由環安組審閱通過後，進行購買。  
1、 緊急應變成員及任務如下：
	單 位
	成  員
	任                        務

	總指揮
	校長
	1.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布實施。
2.統籌災後復原工作。

	執行秘書
	總務長
	1.協助處理總指揮各項命令。
2.聯絡適用場所一級主管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3.連絡校外救災單位。
3.協助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管制組

	適用場所之科系院所中心主管
	1.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
2.指揮人員疏散與清查。
4.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適用場所負責人
	1.協助處理總指揮各項命令。
2.連絡衛保組護理人員進行急救。
3.協助災後復原工作與職災調查
4.撰寫事故調查分析報告。

	聯絡組
	適用場所之科系院所中心主管
	通知傷患（工作人員）家屬。

	
	生輔組
	通知傷患（學生）家屬。

	
	環安與營繕組
	1.依據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通報有關單位。
2.事故調查分析報告之提報。

	
	警衛室
	引導消防隊、救護車到達災害現場。

	救災組
	事務組
	負責消防水之正常供應、電源之控制及緊急電源之供應。

	
	消防隊
	立即參與救災行動：協助滅火、搶救貴重儀器物品等。

	急救組
	體衛組
	1.將傷患搬移至安全處，實施急救。
2.聯絡醫院及救護車。

	行政組
	人事室
	人事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會計室
	會計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2、 緊急通告與通報程序
(1) 緊急通報程序
(1) 發生緊急狀況，適用場所工作人員應立即通知適用場所負責人災害現場之狀況。
(2) 發生災害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之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3) 若發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洩漏、化學反應等），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之虞者，適用場所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參照物質安全資料表（為化學物質之身分證，表中除記載毒性化學物質之特性外，亦包括安全處理、緊急應變、污染清除和控制危害等資料）與使用安全設備（滅火器、淋洗設備、洗眼器、防火毯、防毒面具、急救箱等），並於事故發生立即報環安中心。
(2) 緊急通報內容
當進行通報時，通報人務必採用最短、最有效告知方式，以爭取時間並清楚告知。下列為緊急通報內容應包含之事項：
(1) 事故發生時間、地點。
(2) 事故狀況描述。
(3) 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4) 可能需要之協助。
(5) 通報人單位、職稱及姓名。
(6) 傷亡狀況或其他緊急狀況報告。
三、廠（場）內動員運作測試或演練情形
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整體演習每年至少一次。運作場所發生意外事故，現場工作人員立刻聯絡運作場所負責人
運作場所負責人：實驗室負責人
通報
運作場所之系所中心主管：系所主管


環安與營繕組組分機：11352

24小時專線：


判斷現場災害
嚴重程度
非運作場所系所中心主管所能控制，須對外求援
非運作場所系所中心主管所能控制
此災害可自行掌控，由運作場所負責人任總指揮
環安與營繕組通報：依權責通報各相關單位
校外求援             消防隊：119
毒災應變隊：(03) 990-7733
運作場所之系所中心主管任總指揮
請求校內單位協助
環安與營繕組：11320
健康中心：11232
生輔組：11210
環安中心及營繕組：消防水之正常供應、電源之控制及緊急電源之供應。
衛保組：對傷患進行急救。
生輔組：連絡學生家屬
由校長任總指揮
分機：11511
總務長為執行秘書
分機：11300
校長室分機：11511	警衛室分機：11398
信和醫院	電話：03 988 6996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電話：03 932 5192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市區門診部)  電話：03-937-3939
宜蘭縣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處理中心(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電話：(03) 990-7733





第6條 	緊急應變器材與應變步驟
1、 緊急應變器材
本校於各實驗大樓走廊備有緊急沖淋、洗眼設備。
2、 災害之緊急防護措施及處理原則與方法
(1) 化學災害搶救人員應注意事項
(1) 未穿著防護裝備之人員不得進入污染區域，處理人須確實配戴防護裝備，由除污走道進出禁區，事故處理後須確實除污才能離開。
(2) 不瞭解狀況不要勉強處理，須向專家及化學災害預防技術支援諮詢中心請求協助。
(3) 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運用物質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等資料。
(4) 須熟悉個人防護具及各項搶救設備之使用，並定期維護。
(2) 意外事故發生時之立即處理
(1) 離開災害現場，避免本身亦被毒化物污染。
(2) 急救，並儘速送醫。
(3) 打電話求救：
	緊急醫療機構

	    聯絡處             
	電話
	備註

	校長室
	11511
	

	總務處
	11300
	

	生輔組
	11210
	

	警衛室
	11398
	

	健康中心
	11232
	

	環安與營繕組
	11320
	

	信和醫院
	03 988 6996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03 932 5192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市區門診部)
	03-937-3939
	  

	宜蘭縣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處理中心(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03) 990-7733
	


(3) 意外災害緊急防護措施
(1) 緊急處理
a. 急救最重要的是迅速將患者搬離現場至通風處，通知及護理人員進行急救或送醫。
b. 疏散不必要之人員。
c. 隔離污染區並關閉入口。
d. 搶救者須穿戴完整之個人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e. 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 洩漏、著火處理
a. 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與處置之工作，且人員須著有適當之防護裝備。
b. 切斷並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c. 人員須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
d. 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漥或通風不良處。
e. 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尋求協助。
f. 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3) 燒燙傷處理
a. 沖─清水沖洗至少三十分鐘。
b. 泡─等待送醫前繼續泡水，水泡不可壓破。
c. 脫─一面沖，一面以剪刀除衣物。
d. 蓋─蓋上清潔布料或紗布，避免感染。
e. 送─立即送醫。
(4) 急救處理原則
(1) 立即搬離暴露源。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空氣新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並在安全與能力所及之情況下，儘可能關閉暴露來源。
(2) 脫除被污染之衣物。迅速且完全脫除患者之所有被污染之衣物及鞋子，並放入特定容器內，等候處理。
(3) 連絡衛保組（分機，由醫護人員或經受訓合格之急救人員進行急救。
(4) 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至119求助。
(5) 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之毒性化學物質。
(5) 善後處理
(1) 人員除污處理：
a. 依指定路徑進入除污場所。
b. 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c.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毒性化學物質，若有者再進一步清洗。
d. 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e. 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棄物宜放置於防滲塑膠袋或廢棄除污容器中，集中處理。
(2) 災後處理：
a. 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專業之人員負責。
b. 事後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予以收集處理。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
c. 可以非燃性分散劑撒於洩漏處，並以大量水和毛刷沖洗，待其作用成為乳狀液時，即迅速將其清除乾淨。
d. 洩漏區應進行通風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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